
往事並不如煙（上）

有些事輕盈如塵埃，風吹過了，就散去了。但有些事，卻是怎麼樣也難以煙消雲散。

性侵，對多數受害者來說，是令人心碎卻無能為力的，他們寧可刻意隱藏一切，隨之也

抹去了對往事的記憶。但愛林（化名）不願如此。為了保護年幼的學妹不再受害，她主動出面

控訴狼師罪行，讓整個社會長期迴避、掩蓋與拒絕的真相攤在眼前，且以不可思議的速度改

變了制度，創造了歷史，讓這起性侵案成為當時國內少數因未依法通報而被判國賠的成功案

例。

往事並不如煙。重溫那一段擾攘不安的日子，我們在看到黑暗的同時，或許也能看到些

許亮光。

                                        ※ ※ ※ ※ ※

十一月底，一波寒流來過又走了，留下在谷裡擴散瀰漫的重重寒氣。森冷的空氣隱約無

聲地飄過來，愛林（化名）彷彿聞到某種幽冷的味道，那是她很熟悉的、來自群山本身的氣

味。

○○國小教室牆上的小鐘指著四點二十分，同學都已經回家了，長長的走廊上空無一人，
只有樹的光影滿地搖動。她獨自站在校長室外頭，猶豫著是否該這麼做？

她被體育組長田老師性侵，已經數不清有多少次了。她沒辦法告訴爸媽，也不知該如何

解釋自己總是乖乖地任由田老師欺負。那是一種混合了恐懼、驚慌與羞恥，她無法分析、也說

不清楚的感覺。

在一個藍天裡找不到一朵雲的日子，田徑隊的學妹小妮（化名）偷偷跟她說，田老師趁

著四下無人偷偷摸她的臉，揉她的肩膀，好奇怪喔！又驚又懼的愛林不知該怎麼辦，只能委

婉叮嚀，如果可能的話，儘量離老師遠一點，知不知道？小妮有些疑惑，仍順從地說了聲

「好」。

田徑隊準備到外地參賽，田老師點名要愛林參加，她怕又被騷擾，便推說最近很累，不

想去。田老師當著大家的面說，妳那麼會跑，怎麼可以不去？愛林說她真的不想去，田老師

立刻口氣嚴厲地說，妳是代表隊，不可以不去！愛林被逼得無路可退，只得勉強同意。

比賽當晚，隊友寄宿在田老師哥哥家。凌晨大夥都睡了，田老師無視於躺在門口的男同

學，以及睡在床舖另一頭的小妮，逕自爬上愛林的床，用手侵犯了她。她用被子裹住自己，

閉上眼睛，希望永遠不必再張開，直到突如其來的嗚咽，讓她忍不住掀開被子一看︱小妮並

沒有睡著，她親眼目睹了一切。兩個受傷的女孩，從此在最孤獨的時候有了陪伴。

原來愛林以為，只要忍耐下去，忍到畢業，一切就會結束了。可那晚她才意識到，就算

自己脫離了魔掌，未來仍有無數個的「她」會受害，就像此時處於深淵鄰界的小妮。兩個小女

孩苦惱了幾天，決定將實情寫下來，趁著放學以後沒什麼人在，偷偷拿給校長。

然而此刻站在校長室外面，愛林卻不覺猶豫了起來。她擔心自己說出來的，是大人無法

承受的真相；而且一旦說出來了，眼前的世界可能會就此崩壞，而年僅十二歲的她不確定自

己能否負載世界崩壞的責任。

這時Ｓ校長推門走出來，愛林一時心慌意亂，匆匆將手上的字條遞給他，轉身就跑。Ｓ

校長打開一看，上面寫著：「我不要再看到田○○，請校長把他調走」、「校長，我不想再被田○
○教，不能再讓其它人受害」…
Ｓ校長立刻找來愛林導師，兩人仔細詢問了愛林與小妮，隨即向花蓮縣政府家庭暴力暨

性侵害防治中心通報，由該中心向警政及社工單位通報，並依程序由校內及校外學者專家組

成五人調查小組，事件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兩年前，愛林剛進入田徑隊，負責訓練的田老師以「跑那麼久，腿一定很酸，老師幫你



按摩」為由，趁機觸摸愛林的肢體。後來田老師「按摩」的範圍越來越廣，延伸至大腿及大腿內

側，愛林覺得很不舒服，卻畏於老師的威嚴不敢拒絕，只能拼命閃躲。大家都知道，身強體

壯的田老師罵起人來有多兇，沒有人敢不聽他的話。

任憑愛林再怎麼閃躲，該來的，終究還是來了。隔年秋天，田徑隊到外縣市比賽，當晚

就近住在市區旅館。夜深了，田老師把愛林叫到房間，問她：「我可不可以替妳按摩？」愛林

不敢說不，田老師一邊動手動腳，一邊問她：「我可不可以摸妳下面？」愛林還來不及反應，

他便整個人壓在她身上，用手指伸進她「尿尿的洞洞裡面」。愛林驚惶失措地大哭起來，田老

師恐嚇她說，不准哭，再哭的話，就要妳好看！又驚又怕的她只能沉默、頑固、麻木地躺在那

裡，像隻病懨懨的、虛弱乏力的小動物，漸漸放棄了抗拒…
愛林在接受調查小組詢問時，總是垂著頭，把眼睛交給地板，止不住地顫抖與啜泣，必

須靠著從性侵害防治中心借來的輔助娃娃，才能緩緩說出田老師做了什麼。調查老師問她，

這些事，妳有告訴過其它老師嗎？她點點頭，說，有天午休她又被田老師叫進體育室，事後

那時的導師問她跑去哪兒，她說，去體育器材室幫田老師裝釘鞋；導師又問，有沒有發生什

麼？她愣了一下，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導師接著問她，田老師有沒有摸妳？愛林坦白說，

有，摸我下面。

看似童言童語的自白，瞬時攪亂了每個人的心。調查小組隨即向那位導師查證此事，他

坦承風聞田老師喜歡認乾女兒，他覺得不太妥當，又不好直接問，便抓住機會探探愛林的口

風。沒想到愛林的回答超出想像，他一時之間無法判斷真偽，又不知是否該直接向校長報告，

便請校護向Y主任說一聲，就沒再過問了。
至於Y主任的說法是，她從校護那裡得知狀況，隨即向Ｓ校長報告，校長說「知道了」，

就沒有下文了。她又自爆，後來又有人目睹愛林跟田老師進了體育室，把門反鎖起來，她與

校護詢問愛林是否發生了什麼事，她說，田老師脫我褲子，幫我按摩。這回Ｙ主任再度向Ｓ

校長報告，Ｓ校長的回答是：「這件事，我會列入考績。」然後，就「又」沒有下文了。

真相的樣貌如此駭人，發出寫實的惡臭。原來，Ｙ主任與Ｓ校長早已知情！

與此同時，調查小組四處探訪田徑隊校友，尋找有助瞭解案情的蛛絲馬跡。當他們找到

畢業已久的怡婷（化名）時，她立刻掉下眼淚，說出心中準備已久的一句話：「我以為，這

個秘密會跟著我進棺材…」
怡婷在小學三年級時被遴選進學校球隊，負責訓練的就是田老師。四年級那年，她因打

球受傷到體育室擦藥，田老師說要替她按摩，用手撫摸她制服蓋不住的身體，並不斷擴張他

的摸索範圍。有回田老師按摩到一半，把嘴湊上她耳邊，說：「等一下會很痛，要忍耐。」整個

人撲倒在她身上，她驚嚇、不知所措、呆滯、無法反抗，但卻隱約明白，那不是長輩對晚輩的

關愛，而是成人對兒童的侵犯，而且，是惡意的侵犯。

從此田老師經常欺負她，地點包括體育室、輔導室及他的座車裡，這樣的情節不斷地上

演又上演，像齣不忍卒睹的連續劇。就算她畢業了，田老師仍沒放過她，常以「討論體育訓

練」為由邀她出門，她藉故躲在房裡不願赴約，卻被蒙在鼓裡的爸爸與姐姐責備，說她沒有

禮貌。怡婷迫於壓力，只得放棄抵抗，走出房門，坐上田老師那輛駛向地獄的車，直到離家

住校後才漸漸脫離苦海。

調查小組就像在追逐一樁晦暗不明的秘密，總是驚心動魄。過了一陣子，他們又循線找

到了校友明貞（化名），她五年級轉學到○○國小不久，就被田老師盯上了。她說，田老師常
把她叫進體育室，對她又摸又親，像個假扮的父親；她拼命抵抗著那雙大手的侵犯，覺得時

間好漫長，可是沒人來救她。她表示，每次田老師在動手前，都會問她可不可以？問題是，

田老師是訓育組長，又是全校最兇的老師，每個人都怕他怕得要死，誰敢對他的要求說「不」

根據調查結果，過去被田老師欺負的學生至少有六、七人，只是每個孩子受害程度不盡

相同。根據她們的證詞，田老師都是利用體育教學或訓練校隊時，藉機觸碰她們的身體，她

們畏於老師的權威，什麼也不敢說，但會私下詢問對方：妳被田老師摸了嗎？

孩子的話，記錄了存在的事實，眼睜睜的鐵證如山。身為當事人的田○○，他是怎麼說的？



田老師的說詞總是反反覆覆，前後矛盾。他說，愛林在比賽以後說膝蓋酸痛，他是因為

熱心，才會提議替她按摩，雖然愛林有說「不要」，但他覺得「既然已經做了，就把該做的事

完成」。調查小組問他是否還做了「其它事」，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不太情願承認「有不小心

按到不該按的地方」。那樣不明不白、飄忽不定的話語實在是太輕了，讓人掌握不住。

待調查小組再度約訪田老師，告訴他已有其它校友出面作證，他才顫動著嘴巴，像是在

懺悔什麼，又像在申辯著什麼地說，每次他情緒都很亂，像是有魔鬼撒旦在他身上，他哀聲

請求調查小組「再給他一個機會」，未來，他一定會找心理醫師治療自己的病，重新做人…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田老師性侵愛林一事調查結案，○○國小教評會決定解聘田

老師。

表面上，一場風波算是暫時平息了。但那個沒人能回答的問題，仍停留在每個人心裡：

到底有多少人受害？真的只有目前找到的幾個孩子嗎？

五人調查小組的成員之一、東華大學教授蕭昭君想起○○國小的校護提過曾目睹田徑隊的
校友婉君（化名）跟田老師一起逛街，女性的直覺與敏銳，讓她感到事情不太對勁，卻不知

道該怎麼辦。

蕭昭君推算婉君的年紀與愛林姐姐相仿，很可能也是受害者，這事一直徘徊在她心裡，

久久不散。雖然調查已經結案了，但整起案子彷彿只追到故事與真相的邊緣，蕭昭君不想在

真相的幾步之前就停下來。然而在調查期間，她感受到其它調查成員的為難︱他們都是在地

的中、小學校長或老師，有著沉重的人情負擔，其中還有人是田○○的遠親，不像她是外地人，
又是大學教授，真要放手繼續調查的話，顯然有相對優勢。幾經思考，她告訴幾位夥伴說，

你們已經做了該做的事，接下來的調查，就我自己來吧。

她委請小組成員之一的陳玉明校長代為查詢婉君的輔導資料，或可從中打探到什麼消息。

陳玉明校長發現婉君就讀○○國中時，輔導室的Ｒ老師仍在該校任職，或許可以一試。蕭昭君
打電話找到了素昧平生的Ｒ老師，表示自己正在追查田○○的案子，不知對方能否提供什麼
線索。Ｒ老師立刻激動表示：「妳住在哪裡？我現在就去找妳！」

原來在四年多前，就讀○○國中的婉君被發現與現役軍人從事性交易，負責輔導她的就
是Ｒ老師。Ｒ老師善意提醒她，年紀這麼小，要注意保護自己，婉君才幽幽表示，她有過性

經驗，對象是小學時的體育老師…然後，她娓娓道出田○○帶她去過哪裡，做了什麼事，如
此具體又清楚的細節，讓人就算不想相信，也不得不信。

像婉君這樣翹課又逃家的孩子，其它老師恐怕很難把她的話當一回事。Ｒ老師內心不是

沒有過掙扎，可她想了又想，對這事有太多的不忍與不解，便打電話到○○小學找田老師，
表示她有事請教，請對方到○○國中一趟。

田老師來了，同行還有位陌生的長髮女子。面對Ｒ老師的委婉提問，田老師一直矢口否

認，並再三強調自己是替學生按摩，只是不小心「按到不該按的地方」。Ｒ老師一聽，心裡有

了底，便故意說，發生了什麼事，學生說得很清楚，你不承認的話，大家就法庭見吧！說罷

走出辦公室，喝了點水，趁機冷靜一下情緒。等她再走進輔導室，田老師便坦承犯行了。然後

Ｒ老師告訴蕭昭君說，事後她才得知那天坐著田老師旁邊、從頭到尾不發一語的女子，是○○
國小的Ｙ主任，當時她不知對方身份，還暗自嘀咕：田○○，談這種事，你還敢帶太太來！

Ｒ老師將此事向○○國中的Ｈ校長報告，Ｈ校長也表示會跟○○國小的Ｌ校長談談，她便
天真地以為悲劇即將結束，正義終將伸張。過了一陣子，她發現田老師仍在○○國小教書，仍
負責訓練田徑隊，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更讓她憤怒的是，她常在性侵害防治研討會的場

合遇到田○○︱原來，他成了○○國小性侵害防治業務的承辦人！現實的荒謬簡直是莫過於此。
聽到這裡，蕭昭君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這麼說起來，○○國小早在二○○四年就知道田

○○的劣跡敗行，卻遲至四年後因愛林舉發才依法通報。這些年來，他們為何保持沉默？他們
難道不知道，狼師的身心狀況就像地雷，不曉得哪個日子會突然爆炸？

為了進一步釐清案情，她鍥而不捨地透過層層管道，終於連絡上了婉君，表示想跟她聊

聊。起初婉君的態度很防衛，見面時還帶了男友一塊來，什麼都沒辦法談。後來蕭昭君表示想



跟她單獨聊聊，幾經折衝，她總算是答應了。

蕭昭君還記得，那是個寒流刺骨的日子。婉君告訴她說，五年級畢業旅行時，大家打了

一夜的牌，累得迷迷糊糊地和衣沉沉睡去。寤寐之中，她隱約感覺有人在摸她的胸部及下體，

她偷偷睜眼一看，竟然是田老師！她不知該怎麼辦，只好繼續裝睡。隔了幾星期，田老師邀

田徑隊友去逛夜市，順道去婉君家接她，等她坐上車，才發現田老師沒邀別人，只約了她…
她梗在喉嚨裡的「不要」根本說不出口，可悲的是，她彷彿連眼淚都掉不出來。

婉君說，每次田老師在滿足獸慾之後，就會塞點錢、或買個小禮物給她，還說，這是我

們兩個的秘密，千萬不能告訴別人！那種時時刻刻被威脅、恐嚇的驚懼，排解不了，也揮之

不去，她感到一種力量單薄、無能為力的孤獨。她的成績一落千丈，三天兩頭逃學翹家，在外

地工作的爸媽不明白，乖巧懂事的女兒為何突然變了樣。直到國二遇到Ｒ老師，她覺得Ｒ老

師人很好，是真心關心她，才決定將隱藏多年的秘密和盤托出。

然後婉君提到，田老師被叫到○○國中那天，她看到他了，也猜到應該是為了她的事。但
她無法理解，那天Ｙ主任不是也來了嗎？這表示她知道田老師有問題啊，為什麼她沒有保護

其它妹妹，讓她們繼續受到傷害？那是她渴望看清、又不該看見的事實。但真相總是殘忍，發

現這樣的事，真讓人心碎。

「如果是妳的小孩被田○○性侵，會怎麼做？」蕭昭君問她。
「我一定會告他！」婉君肯定地說。

「現在警察與檢察官正在查田○○的案子，妳願不願意出面作證？」
婉君確認作證過程不會碰到田○○，便一口答應了。

                                                                       ※ ※ ※ ※ ※

冬日陰沉的天色在上空徘徊，整個城市有如籠罩在無止境的朦朧幽光中。蕭昭君再度來

到○○國小，造訪一連串事件的關鍵人物Ｙ主任。
Ｙ主任滿腹委屈地說，過去她在學校努力了那麼多年，想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沒想到

因為這件事，好像都一筆勾銷了。

原來，她仍不認為自己有錯！

蕭昭君有些動氣，單刀直入地說，她訪問過Ｒ老師，知道Ｙ主任在四年前就知道婉君的

事了，質問她為何置之不理？Ｙ主任說，她以為「這只是個案，田○○應該不敢對其它小孩這
樣」，還說從○○國中回來以後，田老師看到她都怕怕的，只要在她視線範圍內，都不敢跟學
生有親密互動；而且，校方安排田老師擔任性侵害防治業務承辦人，就是希望他對性侵害多

一點認識，還會建議他帶學生到外縣市比賽不要在外過夜，或是加派女老師同行…校方已經
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Ｙ主任似乎沒有弄懂，做錯事的人需要的是法律的制裁，而不是濫情的寬容。更何況，

若是學校真心相信田○○有悔意，又何必如此大費周章「防堵」他繼續犯案？這不是自相矛盾
嗎？如此明白地把自己放在旁觀的位置，卻可以心安理得的教育者，真讓人搖頭歎息。

「婉君的事，當時Ｌ校長知情嗎？」蕭昭君問她。

「他說○○國中的Ｈ校長有打電話給他，也說他會處理。至於有沒有處理，我就不清楚
了。」

原來Ｌ校長也早就知道了！這時蕭昭君才突然意識到，田○○對調查小組說「再給我一次
機會」的「再」字是什麼意思︱這麼多年來，不論是Ｌ校長、Ｓ校長或Ｙ主任明知他有問題，卻

一而再、再而三地縱容他，讓他誤以為調查小組同樣也會放過他，讓他再次逃過一劫！

離開了○○國小，蕭昭君驅車造訪已調往他校的Ｌ校長。Ｌ校長承認從Ｈ校長處得知田老
師「有狀況」，至於細節是什麼，他表示已經記不得了，印象中「應該是疑似性侵，好像沒有

成立」。蕭昭君問他是否直接問過田○○，他說，這種事他不好直接問，但私下有建議田老師
「要注意利害關係，萬一怎麼樣的話，會影響工作跟小孩」。

「你不知道發生這種事，要依法通報嗎？」蕭昭君問他。



「那時事權沒有釐清，我以為是○○國中要去通報，後續我們會配合，我沒有想到說是我
們自己要去調查。不過我離開○○國小的時候，有特別跟接任的Ｓ校長說，你要特別注意田老
師對學生有沒有不當的舉動，要怎麼預防什麼的…」
「你是不是覺得他是自己人，所以這種事很難處理，就沒有處理？」在這個小村裡，人人

攀親帶故起來都能扯上點關係，而且田○○太太又是家長會長，Ｌ校長應該也承受了不少壓
力。

「也不會啦，因為我的認知是沒有達到性侵。如果確定是的話，我會依法行政，不會站在

他那一邊。」Ｌ校長還說，原先他以為「疑似性侵」就不用通報，是參加性平研習以後才瞭解

「過去認知錯誤」。

查案的經過有如在霧中行走，撥開一層又一層的迷惑，突破一陣又一陣的障礙，待抽絲

剝繭至最後，答案已是昭然若揭︱知情的大人從沒想到要保護學生或懲罰老師，只是靜靜地

看著一隻隻待宰羔羊被送入虎口，就算他們不是刻意如此，卻在無形中成了沉默的共犯。

二○○九年三月，負責偵辦此案的黃蘭雅檢察官認為○○國小長年隱匿案情，違反《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第一項必須通報的規定，主動

發函給縣政府要求處置，雖然這麼做並無法迫使縣政府採取任何行動，但年輕熱情的黃檢察

官還是這麼做了。沒想到，縣政府的回覆是：「社會處已對Ｓ校長及Ｙ主任罰鍰」，至於教育

處則未對學校失職人員進行任何懲處。

田○○性侵學生固然可惡，但更可惡的，是長期縱容田○○、不願依法通報的校方吧。他們
的不作為，是觀念的粗疏，是行政的怠惰，而縣政府的做法只是罰錢？罰錢有什麼用？這真

是個不講道理的世界，難怪孩子在事後總是沉默，甚至比事發之前更加沉默。因為說與不說，

未必有太大差別。

除非結合體制外的力量，才有可能撼動不動如山的官僚體制！蕭昭君腦海裡浮現一個名

字，張萍，人本教育基金會南部辦公室主任，過去在花蓮協助處理過一起嚴重的體罰案

（註）。她想若是張萍願意接手，情況肯定有所不同。她立刻與張萍連絡，熱情爽快的張萍很

快就答應了。

張萍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案情，與蕭昭君討論了很久，認為既然縣政府態度這麼消極，就

讓監察院來評評理吧。她寫信向監察委員高鳳仙陳情，建議高委員應查明相關人員違法責任；

與此同時，她密集地拜訪受害孩子及家屬，發現小村的人際關係異常緊密，且田家在當地又

頗有勢力，這對受害人及家屬來說，註定是場艱困的戰役。

起初，四個受害家庭共同擬了聲明狀，決定提告到底，絕不和解。第一次開庭，田○○在
牧師陪同下前來應訊，只見牧師走向怡婷爸爸，在他耳邊不知嘀咕了什麼，等正式開庭時，

法官或許是想讓案件迅速落幕，開口便問道：「你們要多少錢才願意和解？要太多的話，被

告也付不起…」而後他一家一家地問，第一個被問的家長說，二十萬，接著被問的第二家、第
三家也乖乖地跟著說，二十萬。待法官問到愛林爸爸時，向來木訥的他當庭大吼：「我不要和

解，我要他關滿！」

庭訊一結束，愛林爸爸衝向怡婷爸爸，問他怎麼可以反悔，答應和解？怡婷爸爸搔搔頭，

一臉無奈地說，唉，自己親戚，我能說什麼？而且牧師也說，田○○做了什麼，上帝自然會
懲罰他…

田○○是怡婷家的親戚？愛林媽媽見張萍一臉驚訝，低聲解釋說，他們家跟田家算是遠
親，怡婷要叫田○○一聲姑丈。然後她感歎表示，愛林爸爸去縣政府登記永續就業的短期工作，
一直沒有回音，田○○才剛被解聘，就得到同樣的工作機會。她覺得田○○有資源，有人脈，又
有勢力，就算做錯了事，還是有人撐腰，不像他們是低收入戶，什麼又都不懂，剛才法官那

麼問，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張萍跟著垂頭喪氣的爸媽剛回到家，就有鄉民代表親自上門，要他們別再告了，接受和

解吧。愛林爸爸憤慨地表示，這邊所有當官的都姓田，都是自己人，田○○根本就有恃無恐，
照樣參加婚喪喜慶，還公開摟著自己老婆跳舞，簡直是不知羞恥！媽媽也說，事情爆發後，



學校家長會副會長就帶著田○○親自登門道歉，愛林媽媽狠狠罵了兩人一頓，把他們轟了出
去。田○○的太太煮了一鍋八寶粥，放在他們家門口，她也毫不領情。街坊鄰居批評愛林媽媽
因為是外地人，才如此不近人情，不懂規矩。愛林媽媽無法理解，做錯事的人付出應有的代

價，這不是天經地義嗎？她堅持透過法律途徑還他們一個公道，為什麼卻成了全村的眼中釘，

肉中刺？

愛林爸媽既沒有經濟奧援，又欠缺人脈關係，仍堅持提告到底，張萍在佩服之餘，也不

免替他們捏把冷汗。可最讓她難受的，還是牽涉其中的每個大人或因同事之情、或因親族連帶

或因種種說不清楚的原因，在背棄與承擔之間躊躇，選擇了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們以為

這麼做是「顧全大局」，卻也反映了他們認為大人世界的和諧，遠比孩子的受害來得重要。他

們用行動在孩子心上畫出一道傷口，從此再也不可能進入她們的世界。

張萍想，該校多次隱匿田○○性侵的事實，造成孩子陸續受害，難脫執勤嚴重缺失、延遲
通報等疏漏，而這些都是「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應符合申請國賠的條件才對。只是過去國

內沒有類似案例，要不要建議當事人這麼做？她也不很確定。她四處請教法學專家，與人本

台北辦公室商議，討論申請國賠的可能性，再逐一詢問家屬意見，沒想到，四家都願意試試

看。

於是，她與人本專案秘書蕭逸民開始積極搜證，寫國賠起訴狀，研擬未來面對各種狀況

所需要的戰術及戰略。無奈，事情總是往複雜的地方發展，日後整起國賠案件的發展是讓人

如此疲憊，如此受傷，而讓人疲憊與受傷的不是法律、體制，而是平常看不到的人性的幽黯。

〔註文字〕

註：二○○六年，花蓮縣某位五年級男童因沒把作文寫在稿紙上，被導師以七十三公分的鋁

棍連續打了一百多下，造成身體多處嚴重瘀青。人本基金會的張萍及黃俐雅一路陪同家長與

孩子要求縣政府稟公處理。此事梗概見黃俐雅《雞婆的力量》〈中城國小案外案〉一文。


